
关于变更XXXX学校举办者的请示

桂林市教育局：

为了学校更好地发展，经学校董事会（理事会、校务委员会）研究同意，拟申请将学校举办者由XXX变更为XXX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变更的原因

写明变更原因、变更后的举办者与学校的关系。

二、学校财务审计情况

写明学校财务状况、债权债务承担情况。
三、学校专职人员及在校学生安置情况。

四、学校下一步发展规划。

当否，请予批准。

申请人(原举办方)：

（社会组织举办需盖单位公章，法人代表签字） 

年　月　日　
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申请表
	学校名称
	

	办学许可证号
	

	变更前举办者
	

	变更后举办者
	

	变更理由
	

	学校决策

机构意见
	年   月   日 经              研究同意学校举办者变更事宜。 

	变更前举办者意见

签字（章）：

  年　月　日
	变更后举办者意见

签字（章）：

 年　月　日

	学校法定代表人签章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学校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	审批意见：

　　　　　　

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学校留存一份，主管部门留存二份。

XX学校董事会（理事会、校务委员会）

关于同意变更学校举办者的决议

一、会议时间：X年X月X日

二、会议地点：X X X

三、参加人员：

四、决议内容：经学校董事会（理事会、校务委员会）研究决定，同意学校举办者由X X X变更为X X X

五、全体成员签字：

原举办者与新举办者关于学校变更协议书

原举办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举办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鉴于变更前后学校的经济和法律责任，经双方共同协商于  年   月  日，达成以下协议：

　　一、学校举办者变更前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由XX（原举办者或者原担保单位）承担(包括债权债务)，学校举办者变更后的经济法律责任由XX（现举办者）承担。

    二、学校专职教师、管理人员、在校学生安置问题。

    三、学校剩余资产处理问题。

    四、其它问题。

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本变更协议生效，双方依变更后的协议履行。

原举办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新举办者：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　　

年   月   日

　举办者个人简历
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学历或职称
	
	电子邮箱
	

	家庭住址
	

	联系电话
	

	主要学习及工作简历



	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：


注：举办者为个人的填写此表。

桂林市教育局行政许可申请授权委托书
委 托 人：　     　　学校职务：　　    　　　　　　
身份证号：　　  　　　　　　　
受委托人：　     　　学校职务：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
身份证号：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
现委托           为我/我单位的委托代理人，以我/我单位的名义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许可事项，代理权限为：

1．代为提交申请材料、更正、补正、补充材料。

2．接受你局依法告知事项。

3．签收行政许可批准文书、证件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文书。

4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委托期限自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：签名，盖学校章

年  月  日

注：1．委托人应为学校法人代表；

2．出具授权委托书的同时，须一并提交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